
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在学校内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

造成师生员工身体健康严重伤害的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群体性异常反应、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师生

员工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管理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党委委员、学校副校长为副组长，

各校区副校长、安保处主任、政教处主任、生活科科长、医务人

员为组员的领导小组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制订本校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防治责任制，检查、督促各项突发事件

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3.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师生员工的

科学防病能力。



4.建立学生缺课登记制度和传染病流行期间的晨检制度，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5.开展校园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运动，保证学校教室、宿舍、

食堂、厕所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

6.确保学生喝上安全饮用水，吃上放心饭菜。

7.及时汇报学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情况，并积极配

合卫生部门做好对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消毒、食物留存等工

作。

二、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原则

1.学校建立健全校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领导小组，制

定相关工作制度。做到对突发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2.学校有专人负责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工作，当校内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要立即报告给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教育、

卫生行政部门。

3.学校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后，严守事件报告纪律。学校积极

协助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工作；协助当地政府部

门做好学生家长及学生的安抚工作。

4.学校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预防传染病、食品卫生、职业卫生

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5.学校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人员接受上级卫生部门

的培训。

三、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

根据《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将突发事

件的等级分为一般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和特大突发事件。根

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级次分类，结合学校的特点，在必要时启动相

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反应。

以下分级标准根据《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的

标准界定。

(一)传染病

1.一般突发事件

所在地区发生属于一般突发事件的疫情，启动第三级应急响

应。

①启动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加强

疫情通报。

②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做好进入应急状态的准备。

③学校内如尚无疫情发生，可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秩序，但对集体活动要进行控制。

④传染病流行时要加强对发热病人的追踪管理；呼吸道传染

病流行期间，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公共场所必须加强通风换气，



并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肠道传染病流行期间，对厕所、粪便、

食堂及饮用水应加强消毒，并加强除“四害”工作。

⑤严格执行出入校门管理制度。

2.重大突发事件

所在地区发生属于重大突发事件的疫情，启动第二级应急响

应。除对接触者实施控制外，全校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秩序。在第三级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

①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印发宣传资料，在校园张贴宣传

标语和宣传画，提高师生员工的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外出

和进入公共场所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②对全体师生每日定时测量体温，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③对重大传染病的密切接触者，学校要配合卫生部门做好隔

离、医学观察和消毒等工作。

④加大进出校门的管理力度，控制校外人员进入校园。

⑤学校根据情况，及时向师生员工通报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3.特大突发事件

所在地区发生属于特大突发事件的疫情，启动第一级应急响

应。在二、三级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

①实行封闭式校园管理，住校学生不得离开学校，严格控制

外来人员进入校园。



②全面掌握和控制人员的流动情况，教职工外出必须向所在

部门请假。外出学生和去疫区的人员返校后，必须进行医学观察。

对缺勤者要逐一登记，及时查明缺勤原因。发现异常者劝其及时

就医或在家医学观察，暂停上学或上班。

③避免人群的聚集和流动。学校不得组织师生参加各类大型

集体活动，调整大型学术活动和会议的时间；学校不安排教师外

出参加教研和学术活动；学生的社会实践、社区服务等活动应暂

缓进行；暂停成人教育和业余培训等教学活动。

④对教室、实验室、食堂、图书馆、体育馆、厕所等场所在

使用期间每日进行消毒，通风换气。

⑤学校每日公布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4.校内疫情

校内若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应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启动

相应的应急响应。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以下工作：

①要根据出现传染病的种类和病人的活动范围，相应调整教

学方式。出现一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鼠疫及肺炭疽的疑似病例，

可对该班级调整教学方式，暂时避免集中上课；出现一例上述的

临床诊断病例或两例及以上疑似病例，学校在报请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后，可对该班级和相关班级实行停课；如出现两例及以上上

述的临床诊断病例及校内续发病例，可视情况扩大停课范围。若

需全校停课，中小学须报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②采取停课措施的班级或学校，应合理调整教学计划、课程

安排和教学形式，采用电话指导、学生自学等方式进行学习。做

到教师辅导不停，学生自学不停。如学校停课放假，学校领导和

教师要坚守岗位，加强与学生和家长的联系。

③尊重和满足师生的知情权，主动、及时、准确地公布疫情

及防治的信息。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消除不必要的

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维护校园稳定。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措施

1.学校发生急性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时，应采取下

列相应措施：

（1）立即停止食堂的经营活动，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所在

地教育、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发生食物中毒事故的时间、中毒人数、

可疑食物等有关内容。

（2）协助卫生机构救治病人。

（3）保留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

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4）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按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如

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5）落实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采取的其它措施。

2.学校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应当采取下列

相应措施：



（1）立即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发生或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时间、人数、可

能发生的传染病等有关内容。

（2）立即停止学校群聚活动，停止可能造成传染病暴发、局

部流行的一切活动。

（3）在上级各部门未到达前，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尽可能

将患传染病的学生或教师隔离。

（4）积极协助医疗卫生部门机构救治学生。

（5）协助所在地教育、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疫情信息的收

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向学生

宣传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识。

3.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时，应当采取下列相应措施：

（1）当在一定时间内，同一所学校或班级同时或者相继出现

多个临床表现基本相似的学生或教师，又暂时不能明确诊断何种

病时，学校应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地址、时间、症状发生

人数等有关内容。

（2）立即停止学校群聚活动，停止可能造成局部流行的一切

活动。

（3）在上级各部门未到达前，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尽可能

将患病的学生或教师隔离。



（4）积极协助医疗卫生机构救治学生。

（5）为查明疾病的原因，学校应积极协助所在地教育、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

生措施的落实工作。

4.学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时，应当采取下列相应措施：

（1）立即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发生职业中毒事故的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可疑

化学毒物等有关内容。

（2）立即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发生职业中毒事故的时间、中毒人数等。

（3）立即使毒物停止继续吸收，迅速离开中毒环境，脱去被

污染的衣服等。

（4）积极协助医疗卫生机构救治学生。

（5）协助所在地教育、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疫情信息的收

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向学生

宣传卫生安全防护的相关知识。

5.学校发生放射事故时，应当采取下列相应措施：

（1）立即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教育、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发生放射事故的单位名称、地址、时间、受放射性

同位素污染人数等有关内容。



（2）立即撤离有关人员，封锁现场，切断一切可能扩大事故

范围的环节。

（3）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对可能受放射性同位素污染或者损伤

的人员，采取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

护措施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彻底清除放射污染源并根据需要实施

其他医学救治及处理措施。

（4）配合有关部门迅速查清事故原因、确定放射性同位素种

类、活度、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

（5）学校内被污染现场尚未达到安全水平以前，不得解除封

锁。

五、报告

1.严格执行学校重大公共卫生报告程序，学校一旦发生集体

性食物中毒、甲类传染病病例、乙类传染病暴发、以及其他突发

卫生事件时，相关知情教师或部门应立即向学校医务室报告，学

校医务室在第一时间向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报告，学

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应在 2 小时内用书面传真形式（或

电话）向教育部门报告，并同时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向卫生监督部门报告）。

2.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

3.在学校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

零报告制度，并确保信息畅通。



六、信息公布

准确客观宣传卫生事件情况及防控进展情况，争取家长和学

生的支持配合，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同时，准确把握宣传导向，

避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七、保障措施

学校要安排必要的经费，用于增添相关设备，配备所需药品，

改善学校卫生基础设施和条件，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给予充

分的保障，确保学校公共卫生防控措施的落实。

八、善后与恢复工作

1.会同有关部门对所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并

根据调查结果，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依法

追究责任。

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及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做好受害人员的善后工作。

3.总结经验，进行整改。加强宣传教育，防止突发事件的发

生。

4.尽快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对校内公共场所进行彻底清

扫消毒后，方能复课；因传染病暂时停学的学生，经卫生部门确

定康复后方可复学；污染水源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

重新启用。

九、责任追究



学校纪委对所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调查，并根据调

查结果，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人和责任部门，依法追究责

任。对在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

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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